
第二节 承租人会计处理

（三）租赁变更的会计处理

1.租赁变更，是指原合同条款之外的租赁范围、租赁对价、租赁期限的变更

包括增加或终止一项或多项租赁资产的使用权，延长或缩短合同规定的租赁期等。

租赁变更生效日，是指双方就租赁变更达成一致的日期。

（1）租赁变更作为一项单独租赁处理

租赁发生变更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承租人应当将该租赁变更作为一项单独租赁进行会计

处理：

①该租赁变更通过增加一项或多项租赁资产的使用权而扩大了租赁范围；

②增加的对价与租赁范围扩大部分的单独价格按该合同情况调整后的金额相当。

简记：加量又加价, 量价相匹配。

【例题】承租人甲公司与出租人乙公司就 2000 平方米的办公场所签订了一项为期 10 年的租

赁合同。在第 6年年初，甲公司和乙公司同意对原租赁合同进行变更，以扩租同一办公楼内

3000 平方米的办公场所。扩租的场所于第 6年第二季度末可供甲公司使用。增加的租赁对

价与新增 3000 平方米办公场所的当前市价（根据甲公司获取的扩租折扣进行调整后的金额）

相当。扩租折扣反映了乙公司节约的成本，即，若将相同场所租赁给新租户，乙公司将会发

生的额外成本（如营销成本）。

解析：本例中，甲公司应当将该变更作为一项单独的租赁，与原来的 10 年期租赁分别进行

会计处理。

补充：原租赁的会计处理不会因为该租赁变更而进行任何调整, 即不必重新计量原租赁的租

赁负债,也不必调整原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理由：该租赁变更通过增加 3000 平方米办公场所的使用权而扩大了租赁范围，并且增加的

租赁对价与新增使用权的单独价格按该合同情况调整后的金额相当。

会计处理如下：

①甲公司在新租赁的租赁期开始日（即第 6 年第二季度末），确认与新增 3000 平方米办公场

所租赁相关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②甲公司对原有 2000 平方米办公场所租赁的会计处理不会因为该租赁变更而进行任何调

整。

（2）租赁变更未作为一项单独租赁处理

①按照租赁分拆的规定对变更后合同的对价进行分摊；

②按照租赁期的规定确定变更后的租赁期；

③采用变更后的折现率对变更后的租赁付款额进行折现，以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提示】在计算变更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时，承租人应当采用剩余租赁期间的租赁内含利率

作为折现率；无法确定剩余租赁期间的租赁内含利率的，应当采用租赁变更生效日的承租人

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租赁付款额变动 VS 租赁变更

（1）租赁付款额发生变动 实质固定付款额发生变动（金

额变）

原折现率

担保余值预计的应付金额发

生变动（金额变）

用于确定租赁付款额的指数

或比率发生变动

因浮动利率的变动而导致未

来租赁付款额发生变动的（利

率变）：修订后的折现率

因用于确定租赁付款额的指

数或比率（浮动利率除外）的

变动而导致未来租赁付款额

发生变动的（金额变）：原折

现率

发生承租人可控范围内的重

大事件或变化，购买选择权、

续租选择权或终止租赁选择

权的评估结果或实际情况发

生变化（使用时间变）

修订后的折现率



租赁付款额变动 VS 租赁变更

（2）租赁变更 租赁变更未作为一项单独租

赁进行会计处理

采用变更后的折现率对变更

后的租赁付款额进行折现，以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注意】

针对租赁负债调整的影响，承租人应区分以下情形进行会计处理：

①租赁变更导致租赁范围缩小或租赁期缩短的，承租人应当调减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以

反映租赁的部分终止或完全终止。承租人应将部分终止或完全终止租赁的相关利得或损失计

入当期损益 (资产处置损益) 。--确认损益

②其他租赁变更，承租人应当相应调整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不确认损益

知识点：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1.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做出该选择的，承租人应当将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的租赁付款额，在租赁期内各个期

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1) 确认各期租金费用时：

借: 管理费用等

贷: 其他应付款

(2) 支付租金时：

借: 其他应付款

贷: 银行存款

2.短期租赁，是指在租赁期开始日，租赁期不超过 12 个月（1年）的租赁。

【提示 1】包含购买选择权的租赁，即使租赁期不超过 12 个月，也不属于短期租赁。

【提示 2】按照简化会计处理的短期租赁发生租赁变更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租赁期发生变化的，



承租人应当将其视为一项新租赁，重新判断该项新租赁是否可以选择简化会计处理。

注意：

实务中，当承租人与出租人签订租赁期为 1 年的租赁合同时，不能简单认为该租赁的租赁期

为 1 年，而应当基于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判断可强制执行合同的期间以及是否存在实质续租、

终止等选择权以合理确定租赁期。如果历史上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存在逐年续签的惯例，或

者承租人与出租人互为关联方，尤其应当谨慎确定租赁期。企业在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

后确定租赁期为 1 年的，其他会计估计应与此一致。

例如，与该租赁相关的租赁资产改良支出、初始直接费用等应当在 1 年内以直线法或其他系

统合理的方法进行摊销。

【例 14-13】承租人与出租人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约定不可撤销期间为 9 个月，且承租人

拥有 5个月的续租选择权。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判断可以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

因为续租期的月租赁付款额明显低于市场价格。

在此情况下，承租人确定租赁期为 14 个月，不属于短期租赁，承租人不能选择上述简化会

计处理。

3.低价值资产租赁，是指单项租赁资产为全新资产时价值较低的租赁。

【提示 1】承租人在判断是否是低价值资产租赁时，应基于租赁资产的全新状态下的绝对价

值进行评估，不受承租人规模、性质等影响，也不应考虑资产已被使用的年限以及该资产对

于承租人或相关租赁交易的重要性。同时，低价值资产租赁还应当符合下列规定：承租人可

从单独使用该资产或将其与易于获得的其他资源一起使用中获利，且该资产与合同中的其他

资产不存在高度依赖或高度关联关系。

常见的低价值资产包括平板电脑、普通办公家具、电话等小型资产。

【提示 2】对于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根据每项租赁的具体情况作出简化会计处理选择。

但是，如果承租人已经或者预期要转租该租赁资产的，则不能将原租赁按照低价值资产租赁

进行简化会计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符合低价值资产租赁的，并不代表承租人若采取购入方式取得该资产时其不

符合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


